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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建议

年8月国家正式批准《河南省粮食生产

核心区建设规划》，河南将在现有1.08

亿亩耕地中规划7500万亩作为粮食生

产核心区，确保到2020年粮食产量由

2008年的1000亿斤提高到1300亿斤。

国务院在《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

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加大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高

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土地整理和复垦开

发项目中央补助力度。同时，在财政部

和河南省政府共同签署的“共同推进中

原经济区建设备忘录”中也提出：财政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河南省

现代农业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支持力

度，不断加大对河南农业综合开发的支

持力度，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为了保证河南粮食生产核

心区建设规划的顺利实施，打造国家永

久、稳固的大粮仓，建议中央在确定小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和分配水利建设资金

时，以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作

为资金分配的主要因素，加大对河南农

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力度，以促进河南加

快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努力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二）适当延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

县建设年限

目前，河南省耕地面积为10816万

亩（其中：中低产田面积6497.2万亩），

其中95个产粮大县耕地面积为9270.5

万亩（其中：中低产田面积5525.5万亩），

平均每个产粮大县耕地面积98万亩，其

中中低产田面积58万亩。根据国家小农

水重点县目前的投资标准和建设期限，

每个重点县每年可完成2—3万亩建设

任务，连续实施三年能够完成的建设任

务尚不足10万亩，与平均每县58万亩

左右的中低产田改造任务相比差距很

大。要初步实现基本农田“旱能灌、涝

能排”的目标，目前的投资标准和投资

年限明显偏低，重点县的农业生产条件

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明显改善。为此，建

议中央适当延长粮食主产区小农水重点

县的建设年限，从3年延长到5年，这样

再加上整合其他涉农资金和农民筹资投

劳，基本上能够实现小农水重点县建设

目标。

（三）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发

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从成本收益角度看，发展粮食生

产很难增加财政收入。以河南省为例，

2011年，全省95个产粮大县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2.5万元，比其他县低1.6万

元，仅相当于后者的61%；产粮大县人

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806元，比其他县

低1316元，仅相当于后者的38%；人均

地方一般预算支出2717元，比其他县低

1299元，仅相当于后者的67.7%。粮食

产量越多，人均支出水平越低。95个产

粮大县中，7个粮食产量在1百万吨（20

亿斤）以上的县人均支出2351元，比

非产粮大县低1665元；25个粮食产量

在60—100万吨以上的县人均支出2536

元，比非产粮大县低1480元；其余63

个产粮大县人均支出2891元，比非产粮

大县低1125元。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不

仅没有财力发展农村公共社会事业，而

且为支持粮食生产，还要增加农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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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全国实施小型农田水利

重点县建设以来，中央财政对河南小型

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给予了大力支

持。截至2012年底，中央财政已累计下

达河南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23.18

亿元，全省有88个县被纳入国家级小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范围，占全省县

（市、区）的53.2%，95个产粮大县中已

有77个被纳入国家级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建设范围，占81%。四年来，通过

实施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极大地改

善了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有效增强了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对河南稳定提

高粮食产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是，由于河南县区多、中低产田面积大，

比较而言，全省在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建设中仍存在投资力度不大、覆盖范围

偏小、投资标准偏低等制约因素。为加

快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步伐，推进河南粮

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稳定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

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力度

河南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和粮食大

省，2012年粮食总产达到1127.7亿斤，

占全国粮食总产的9.6%。但是，中央财

政对河南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明显不

足，以小农水重点县建设为例，河南有

88个县被纳入全国重点县范围，仅占全

国小农水重点县的 5.3%，与河南粮食总

产占全国的比重差4.3个百分点。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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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地方财政需

要承担减收、增支双重压力，发展粮食

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在

自然灾害频繁、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的情

况下，粮食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种粮效

益远远低于打工收入，低于经济作物收

入，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在粮食

主产区也十分突出。为充分调动地方政

府发展粮食生产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使粮食主产区和农民安心致力于粮食生

产，建议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

产区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加大对粮食主

产区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或者设立粮食生

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并明确要求用于

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加大土地出让收益

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中央财政统

筹比例并向粮食主产区倾斜。进一步完

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加大惠农补

贴力度，全面提升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水平。

（四）倾斜粮食主产区，建立科学的

绩效考评体系

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支持城市及工业化地区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但在自身

发展上却陷入了粮食生产越多，农民增

收越难，地方财政越穷，社会包袱越重

的恶性循环。以小农水重点县建设项目

为例，虽然中央在相关文件中并未规定

省级财政安排相应资金的比例，但在中

央出台的《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资

金绩效考评暂行办法》中对“省级投入”

指标的分值设定很高，中央财政在分配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时，绩效考评结果又

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政策上没有对粮食

主产区给予倾斜。从近几年中央小农水

重点县绩效考评结果来看，被评为优秀

的，要么是经济发达地区，要么是非粮

食主产区。考评结果主要反映的是地方

投入占中央财政投入的比重，各地的项

目资金管理水平和建设成效难以真实体

现。因此，建议中央在制定绩效考评办

法时充分考虑粮食主产区确保粮食生产

政治责任大于经济效益的因素，对粮食

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制定不同的考评标

准，分别进行考评，以体现中央对粮食

主产区的政策倾斜。

（五）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小农水重

点县土地流转步伐

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经营规模

小、成本高、效益低、抗风险能力差、市

场竞争力弱的问题日益凸显。根据第二

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全国从事农作物

种植业的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不足

10亩，河南更是不足7亩。一家一户的

小农生产方式，不仅增大了农业科技应

用的推广和管理成本，制约了农业科技

的应用和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

步伐。为此，建议中央财政出台相关配

套政策，设立专项引导资金，加大财政

奖补力度，对粮食主产区的土地流转予

以资金支持。引导和鼓励具有一定规模

的龙头企业、种粮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增加土地经营规模，给予其一定的

奖励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或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扶持所申报的农业基础

设施类项目，以加快粮食主产区土地流

转步伐，为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创造

条件。

（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中非粮食

主产县小型农田水利专项资金的投入

力度

河南省共有158个县（市、区），

2011年全省粮食产量达1108亿斤，其

中：95个产粮大县1062亿斤，另外63

个非主产县46亿斤。按照国家政策规

定，小农水专项资金要突出支持粮食主

产区，再加上河南县区本身较多，这些

非粮食主产县基本排除在小农水重点

县申报条件之外，即便如此，95个产粮

大县尚有18个未纳入重点县建设范围。

非粮食主产县也肩负着粮食生产的重

任，相对于粮食主产县，这些县自然条

件更为恶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落

后，大部分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功

能老化，配套不全，保障功能下降，不

能完全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能

满足农民持续增收需要。为此，建议中

央在适当增加河南小农水重点县建设的

同时，加大对河南专项县建设的投入力

度，对这些耕地面积达到10万亩以上的

县（市、区），通过小型农田水利专项县

项目来解决其水利建设问题。同时对专

项县建设也可以采取竞争立项的方式，

项目县一定3—5年，但投资规模可以适

当偏小，这样可以通过适当的集中投入

来初步恢复这些地区的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功能。

（七）加大中央财政统筹力度支持

河南高标准粮田建设

目前，河南省尚有中低产田面积

6400多万亩，按照每改造一亩中低产

田平均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167公

斤测算，在现有农业生产水平下，全省

现有中低产田蕴藏着200多亿斤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但是河南农业基础设

施脆弱，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从根本

上得到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落后、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全省

粮食生产的主要瓶颈。2012年，河南省

出台了《关于建设高标准粮田的指导意

见》，提出到2020年在粮食生产核心区

集中打造6435万亩高标准粮田。为此，

建议中央财政加大统筹力度，比照在东

北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做法，由

中央财政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资

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现代农业生产

发展资金、农业科技推广资金等统筹集

中安排用于支持河南实施高标准粮田

建设，以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支持河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河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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